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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荐范围：我省高校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中作出突

出贡献，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（195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具

有硕士以上学位和正高以上职称的优秀人才。已经获得过“江苏

创新创业人才奖”的人员，不再参加推荐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“江苏创新创业人才奖”候选人，应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拥

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职

业道德。同时，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应用自己的高新技术成果，创办或领办高新技术企业，

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现代经济管理理论与方法并取得重要成果，

其创办或领办的高新技术企业，在国内同行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处

于领先地位，对国家和社会作出重大贡献。

（二）2010 年以来，在科学研究中作出重大发现或者在科

学技术创新、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取得重要成

果并创造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，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、技

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上或者获省（部）级科技进步一

等奖以上的主要完成人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开展“创新创业人才奖”评选表彰，对于加强我省高层

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，提升我省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

具有重要意义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，严格程序，择优遴选，把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推荐

上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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